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

出租方：                                                          （简称甲方）

承租方：                                                          （简称乙方）

为了加强对租赁房屋的消防安全和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消防目标管理原则，切实做好“消除火灾、控制火警、确保安全”的消防工作总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省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和综合治理要求，为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经协商，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方责任：

1、甲方防火责任人及职能部门应定期检查乙方租赁房屋的消防安全和综合治理工作，对甲方提出的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隐患，乙方应及时按规定整改。

2、甲方收到乙方关于租赁房屋主体结构安全隐患的报告，应立即赶往现场察看情况，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

3、甲方不定期通过各种形式对承租人进行安全防范意识和技防能力的宣传教育。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工作的法令、法规和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指示，建立租赁房屋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

2、乙方对房屋进行装修，应将设计方案交甲方和消防部门审阅，经甲方和消防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乙方在房屋装修过程中必须聘请有资质的工程队进行装修施工，在装修过程中的消防安全、治安等问题由乙方负全责。

3、乙方应按规定配备租赁房屋的消防器材、设备，落实专人管理，定期检查保养和换药，保持性能良好，制定消防灭火预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会使用灭火机，会报警，会自救。

4、乙方发现安全隐患，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甲方报告，并做好一定的防范措施。在经营过程中，乙方必须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操作电器，甲方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乙方有违反消防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予以提出书面整改，租赁期间出现3次书面整改的，乙方将不得参加甲方该房屋下一轮招租。

5、乙方应按规定建立值班制度和消防应急预案，落实值班人员，明确值班职责，遇节假日应加强值班，值班人员年龄不得超过60岁，体魄较好的不得超过65岁。

6、乙方人员不得在租赁房屋内住宿，且应将仓储区与经营场地分离，杜绝三合一现象。

7、乙方经营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如有违法违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租赁协议，所有损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保险公司的有关规定参加财产、商品等保险。

8、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有关部门处罚，全部由乙方承担，如甲方由此而产生连带责任受到经济、名誉损失，也由乙方承担，甲方视情况有权终止房屋租赁协议，使用停止乙方经营活动的一切手段。

三、责任的明确：

1、因甲方房屋本身未被乙方改动过的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导致的事故，由甲方负全责。

2、乙方如违反本协议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法规及自身原因造成事故发生，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若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造成甲方受到相关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损毁、遭受行政处罚等），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并有权终止合同，同时乙方还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确定)。

3、因外在原因引起或殃及而造成的财产损失，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包括赔偿）。

四、本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本协议书双方负责人如有变动，接任人为当然负责人。

五、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杭交所留存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